
物理实验教学中心教学仪器设备损失处理试行办法 

 

一、为了加强教学仪器设备的管理，以保证教学、科研、生产的顺利开展，

本着对损坏遗失教学仪器设备者以教育为主、惩处为辅的原则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二、全院师生员工都要树立对国家财产的高度责任心，爱护公共财物，爱

护实验仪器、设备、器材，对所有教学仪器设备和器材妥善保管，谨慎使用，

服从指导，避免造成意外的损失。 

三、凡师生员工损坏或遗失实验室仪器、设备、工具、材料者，要找出原

因，从中吸取教训，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决定免予赔偿、赔偿或处分。 

四、实验中凡属不可避免的，由于器材质量不好，或器材使用时间过久，

自然损耗而发生损坏者免于赔偿； 

五、凡未经许可，擅自使用，私自拆装；或不服从教师指导，违反操作规

程；或因粗心大意，保管使用不当，以及交待手续不清等而致损坏遗失者，视

情节轻重、本人对错误的认识态度，分别给以部分赔偿、全部赔偿、赔偿修理

费的处理，情况特别严重者报请学院及学校相关领导予以通报或处分。 

六、教学仪器设备损坏遗失的处理：由当事人填写“报告单”，申述损坏情

况，总结经验教训，经教研室主任签署处理意见，报总实验室研究决定。 

七、赔偿费确定后，即由储藏室通知其本人，限期交清。如经济确系困难，

应制订赔偿计划，经储藏室同意分期交付；也可向班级（或教研室）申请，并

经学院领导批准办理减免手续。 

八、教学仪器设备的报损、报废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，由教师、实验技术

人员填写“报损报废报告单”，经学院领导审查后，由储藏室办理正式报废手续，

并在有关账册上注销，统计上报审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物理实验教学中心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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